


教职工短期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申请事项说明 

 

1. 因公临时出国团组办理步骤：（1）校内申请（2）校内公示（3）

校内申请通过后填报备案表办理政审（4）向云南省人民政府外

事办公室提交团组出访申请（5）获得省外办对团组出访任务的

批准（6）根据出访国家（地区）要求，部分团组需要办理签证

（7）完成行前培训会、换汇等事宜（8）团组出访（9）团组回国

后进行回访，并上传总结报告等相关材料（10）完成报账等工作。 

2. 此表适用于“校内申请”环节。 

3. 在填写此表前，请先确定团组在上一年上报计划并获批计划，

如需对计划的时间、地点、人员进行调整，请提交书面申请（须

经学院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）至对外合作交流处；未列入年度计

划但确需出访的团组，须由学院提交增加年度计划的请示（须经

学院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）至对外合作交流处，经外事分管校领

导同意后报送学校党委会审批。 

4. 团组出访须预留充分的审批及办理时间：周边国家且无需办

理签证者，请预留约 1.5 个月；需办理签证或前往其他国家者，

请预留 2 个月以上；个别国家（如美国、加拿大、申根国家等）

建议至少预留 3个月以上。 

5. 本表单可以从电脑端与手机端打开进行填写与审批； 

电脑端打开： 

（1）登录统一信息门户； 



 

（2）“系统直达”处找到“国际交流”并点击进入； 

 

（3）点击因公出国（境）校内申请表开始填写。 

 

手机端打开： 

（1）打开企业微信找到页面底部的“工作台”； 

 

（2）在工作台中下滑找到“国际交流”栏并点击“因公临时出国境

申请表”开始填写。 



 

6. 填写时请先仔细阅读填表说明； 

7. 点击选择数据可快速填写团组成员信息；团组成员均需填写

“派出成员必要性”，团组“出访任务”、“出访目的”、“出访理由”、

“出访效益”也需据实详细填写，对外处将结合出访任务等信息进

行审核； 

 

8. 团组可使用多个经费，凡使用的出访经费均需有国际合作交

流经费预算；预算金额请在填报该表前进行计算。 

经费审核流程需选择以下人员进行签批：项目经费负责人→

经费审核部门负责人→经费审核部门领导。经费审核部门如没有

对应负责审核人员，请重复选择经费审核部门领导进行审核。 

财务处会对团组使用的出访经费是否已上报预算进行审核，

签批领导请选择财务处的三位领导或单独一位。 

 



9. 团组出访需要相关学院、部门分管外事领导进行审批，此处可

同时选多位领导进行审批；如团组成员为处级领导（含副处级），

需在“出访人员信息”处进行选择，并在审批区域选择分管学院、

部门校领导进行审批，此处可同时选多位领导进行审批； 

 

 

10. 请根据附件要求上传附件材料，点击“选择”可打开对话框选

择文件，也可拖曳文件至附件栏处。 

一个附件上传框仅能上传 10 份文件，请将邀请函（日程）、

翻译件、详细日程等材料合为一份文件进行上传。 

 

11. 填写完毕后请点击“提交”，进入团组校内审批流程。 


